
 

 

泰國教育部常務次長辦公室將每月定期開會追蹤重要政策

執行並發布本次工作報告 

駐泰國代表處教育組 

教育部常務次長 Dr.Suphat Champatong表示，爲了追蹤工作進展

以及加速教育部重要政策之執行，往後常務次長辦公室將每月舉行追

蹤會議，每次約 1 至 1 個半小時，若任何高階主管無法出席會議，須

透過 Zoom Meeting 系統加入會議。 

本次會議發布教育部政策執行進展如下： 

一、 小型學校以及偏遠國高中之管理 

制定小型學校管理指導方針，規劃學校品質發展計劃；提高學生、

家長社區和利益相關者對小型學校品質提昇的意識並進行主動

宣傳；教育資源支持、增加教室以能夠讓小型學校以及其他學校

之間能共享足夠的教育資源。 

會議上亦討論學校管理計畫，將指示府級教育局 (Provincial 

Education Office)加快透過 Google Map 收集教育機構資料以及為

此後 Mapping Software 的創建鋪墊教育機構相關信息。 

在小型學校合併之管理必須堅持參與和權責分配原則，並聽取家

長、學生和社區的意見。此外會議上討論了郊區國高中學校發展

政策，亦考慮到將「曼谷公共交通運輸局（Bangkok Mass Transit 

Authority, BMTA）」二手公交車或其他合適的車輛作爲校車便利

學生出行。 

依據目前的數據，泰國教育部基礎教育署（OBEC）轄下有 2 萬

9,642 所學校，小型學校或學生人數少於 120 人有 1 萬 4,976 所、

小型獨立式學校（Stand Alone）有 5,099 所、合併學校有 1,291

所、待退場學校有 211 所以及持續管理的學校有 8,375 所。 

二、 可再生能源的太陽能管理 

由於學校將數位融入教學，電費增加經費負擔，因此任命專門工

作組負責在教育部基礎教育署（OBEC）轄下的 196 所郊區學校

進行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 （Solar Rooftop Off-Grid）相關措施。 



 

 

三、 教育部聽取學生意見管道 

爲了解決學生投訴的 5 項緊急問題，即（一）學生髮型；（二）

學生制服；（三）教育機構中的違規、暴力和安全行爲；（四）影

響學生的校内不符時代規定；（五）教育機構中的政治意見表達，

教育部已請泰國發展研究院（Thail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

Institute: TDRI）主席 Mr.Somkiat Tangkitvanich 作爲負責審議學

生投訴的委員會。 

109 年 11 月 6 日，將公佈教育部 2020 年學生髮型修訂條例草案

的結論，並將考慮成立一個工作組來解決其他 4 個領域的問題。 

四、 教育體系的私立學校安全措施 

教育體系的私立學校安全措施作爲監督中央和區域私立學校的

指南，必須符合同一個標準，並作爲促進和支持教育機構採取預

防與解決可能出現的問題之管理工具，包含以下 10 個方面：（一）

學校執照持有者；（二）校長；（三）教師、教育人員及學校職員；

（四）校内建築設施；（五）學生校車；（六）事故預防；（七）災

害；（八）社會問題；（九）食品衛生；（十）學生的健康。 

撰稿人/譯稿人：駐泰教育組董麗妮 

資料來源： 2020 年 11 月 6 日，泰國教育部新聞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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